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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家具行业协会、企业标准“领跑者”工作委员会共同提出。

本文件由深圳市家具行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家具研究开发院、深圳市赛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优合环境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海太欧林集团有限公司、东莞美时家具有限公司、深圳长江家具有限公司、珠海励致洋行办

公家私有限公司、深圳市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诺梵（上海）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

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莉、顾浩飞、杨丽娜、张慧、章雅玲、潘策、李先龙、黄洪松、林东文、许

平华、李兰芬、刘宗正、管金鑫、杨朔、杨艳梅、金晨红、刘艳平。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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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屏风桌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屏风桌“领跑者”标准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办公屏风桌（台）类产品企业标准水平评价。普通办公桌可参照执行。

相关机构在制定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方案时可参照使用本文件，企业在制定企业标准时也

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357.1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1部分：桌类强度和耐久性

GB/T 10357.5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5部分：柜类强度和耐久性

GB/T 22792.1 办公家具 屏风 第1部分：尺寸

GB 22792.2 办公家具 屏风 第2部分：安全要求

GB/T 22792.3 办公家具 屏风 第3部分：试验方法

GB/T 35607 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

QB/T 4935 办公家具 屏风桌

SZJG 52-2016 家具成品及原辅材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T/CAQP 015 T/ESF 0001 “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QB/T 4935、GB/T 22792.3和T/CAQP 015 T/ESF 000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评价指标体系

4.1 基本要求

4.1.1 近三年，企业无较大环境、安全、质量事故。

4.1.2 企业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4.1.3 企业应建立并运行符合产品和服务的管理体系。

4.1.4 产品应为量产产品，服务应为规模化提供的服务。

4.2 评价指标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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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屏风桌“领跑者”标准的评价指标包括基础指标、核心指标和创新性指标。

4.2.2 基础指标满足 QB/T 4935、GB/T 22792.1、GB 22792.2的相关要求。

4.2.3 核心指标包括理化性能、力学性能、有害物质等方面，详见表 1。

4.2.4 核心指标分为先进水平、平均水平和基准水平共三个等级，先进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

中 5星级水平；平均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 4星级水平；基准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

3星级水平。

4.2.5 创新性指标包括产品的多功能、智能等其他性能指标，鼓励根据条件成熟情况适时增加与产

品性能和消费者关注的相关创新性指标。

4.3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屏风桌“领跑者”标准的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表 1。

表1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序

号

指标

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判定依据和方法）

指标水平分级

先进水平 平均水平 基准水平

1

基础

指标

办公用屏风 主要尺寸 GB/T 22792.1

符合标准要求
2 办公用屏风 安全要求 GB 22792.2

3
QB/T 4935中除核心指标以外的

其他指标
QB/T 4935

4

核心

指标

木制件

桌面表

面涂层

附着力

QB/T 4935
1级 2级 3级

5 耐湿热 1级 2级 3级

6

家具

成品

甲醛释放量，mg/m3

深圳标准先进性评

价细则

GB/T 35607

SZJG 52-2016

≤0.04 ≤0.05 ≤0.08

7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释放量，mg/m3
≤0.25 ≤0.3 -

8 苯，mg/m3 ≤0.04 ≤0.05 -

9 甲苯，mg/m3 ≤0.08 ≤0.1 -

10 二甲苯，mg/m3 ≤0.08 ≤0.1 -

11

力学

性能

桌面水平耐久性

QB/T 4935

GB/T 10357.1

GB/T 10357.5

加力150 N，
循环加载

≥30000次

加力150 N，
循环加载

≥20000次

加力150 N，
循环加载

≥15000次

12 推拉构件耐久性

线速度平均约

0.25 m/s，
循环次数

≥80000次

线速度平均约

0.25 m/s，
循环次数

≥60000次

线速度平均

约0.25 m/s，
循环次数

≥40000次

13 拉门强度
加载质量

≥30kg，10次
加载质量

≥25kg，10次
加载质量

≥20kg，10次

14 拉门耐久性

3kg的重物垂

挂，循环

≥80000次

3kg的重物垂

挂，循环

≥60000次

3kg的重物垂

挂，循环

≥40000次
15 创新

性指

标

智能 使用体验要求 附录 A 不低于 3级

16 多功能 功能转换耐久性 附录 B 符合相应等级要求

17 其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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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评价结果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各等级所对应的划分依据见表 2。达到三级要求及以上的

企业标准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均可进入屏风桌企业标准排行榜。达到一级要求的企

业标准，且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其标准和符合标准的产品或服务可以直接进入屏风

桌企业标准“领跑者”候选名单。

表 2 指标评价要求等级划分

评价等级 满足条件

一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

先进水平要求

创新性指标

任意一项要求

二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

平均水平要求
—

三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

基准水平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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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智能 使用体验要求及评价方法

A.1 使用体验要求

智能家具作为现代高科技与传统家具相互融合的产物，在使用起来应具备良好的舒适性、便捷

性、功能性、互动性和可兼容性。

A.1.1 舒适性

产品设计应基于人体工程学要求，充分考虑人体与家具的尺寸关系合理性，充分考虑人体的视

觉、听觉、触觉、嗅觉、力的使用、动作协调性等感知与反应，保障使用人群的舒适和健康。舒适

性可分为 5个等级：1-不舒适；2-一般舒适；3-舒适；4-比较舒适；5-非常舒适。

A.1.2 便捷性

智能家具的使用操作应简单易懂，操作方式和界面友好，便于使用。便捷性可分为 5个等级：

1-不便捷；2-一般便捷；3-便捷；4-比较便捷；5-非常便捷。

A.1.3 功能性

智能家具的功能应更加多样化，其功能应是从用户需求、用户健康和使用体验出发的真正科技

创新，切实方便用户的健康生活；产品或系统的可扩展性良好，能够进行功能的拓展。功能性可分

为 5个等级：1-功能性差；2-功能性一般；3-功能性好；4-功能性强；5-功能性非常强。

A.1.4 互动性

人与智能家具的交互应该具有无障碍的便利性，智能家具应具有触觉感官上的支持性和学习性

能。互动性可分为 5个等级：1-互动性差；2-互动性一般；3-互动性好；4-互动性强；5-互动性非常

强。

A.1.5 可兼容性

智能家具不应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应能够通过云或其他终端与其他智能家居设备进行互联互通，

成为智能家居一体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可兼容性可分为 5个等级：1-可兼容性差；2-可兼容性一般；

3-可兼容性好；4-可兼容性强；5-可兼容性非常强。

A.2 使用体验试验方法

在安静的环境下，在充分了解智能家具使用方法的条件下，由不少于 3 名检验员分别对智能家

具进行实际体验，检验员分别就舒适性、便捷性、功能性、互动性、可兼容性进行分级判定，取多

数判断结果或每一项的平均等级作为检测的最终级别；3名检验员判断结果差别较大时，更换其他 3

名检验员进行体验判断。

注：检验员在试验前应经过基本的培训，对产品应有一定的了解，在熟悉智能家具的操作和功

能后方可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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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多功能 功能转换耐久性要求及试验方法

B.1 多功能家具 功能转换耐久性能要求

多功能家具功能转换耐久性能要求应符合：完成耐久性试验后，产品应仍能保持正常工作，无

出现卡顿或异响等现象发生。

B.2 多功能家具 功能转换耐久性试验方法

多功能家具功能转换耐久性试验方法如表 B.1所示。

表 B.1 多功能家具功能转换耐久性试验方法

耐久性级别 功能转换频次 负载（kg） 负载方式
试验次数

（次）

Ⅰ
偶尔使用，每月约使用两

次以内，约< 24 次/年

依据产品说明书中给出

的最大负荷进行负载。

依据产品特点、通常

使用场所和目的确

定负载的位置，方向

和其他条件。

240

Ⅱ
较少使用，每周约使用 1

次左右，约< 55 次/年
550

Ⅲ
较多使用，每周约使用 2

次左右，约< 110 次/年
1100

Ⅳ
经常使用，每天约使用 1

次左右，约< 360 次/年
3600

Ⅴ
频繁使用，每天超过两次

使用，> 360 次/年
18000

注：检测结果应同时注明耐久性级别、功能转换频次、负载、负载方式、试验次数等试验条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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